《房车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房车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休闲度假方式，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房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其运营活动也日益频繁。然而，目前房车管理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如房车营地建设缺乏统一规划。为了促进房车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对房车从购置、运营到使用全过程的规范管理，制定本管理办法十分必要。
  一是维护环境秩序。部分房车乱停乱放、在公共场所生火做饭、烧烤聚餐、搭设帐篷、悬挂吊床、晾晒衣物等行为，严重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同时，部分房车存在随意占用公共资源，如公共绿地、城市公园、公共卫生间、路边临时停车位等，甚至一车占多位，影响了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出行。房车管理办法的出台可以有效规范房车的停放和使用，管理办法明确了房车的指定停放点，严禁乱停乱放，能够保障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
  二是保护市政设施。部分房车游客存在损毁市政设施、随意倾倒废弃物、私接水电等破坏城市管理秩序的行为，这不仅会造成市政设施的损坏，增加维修成本，还会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行。房车管理办法禁止这些破坏行为，能够保护市政设施的完好，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转。
  三是保障旅游安全。房车管理办法对房车的停放和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禁止在指定房车营地外的停车场内实施明火做饭以及其他影响环境卫生和防火安全等行为，能够有效降低火灾等安全隐患，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起草依据
本管理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交通管理、旅游服务等法规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这些法律法规为房车管理办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确保办法中的各项规定符合上位法要求，保障管理办法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三、起草过程
1. 组建团队与调研：由市城管局、交通局、文旅局、等多部门联合成立起草小组。通过实地走访房车租赁企业、房车营地、旅游景区，与从业者、游客进行交流，收集房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同时，研究分析国内外先进的房车管理经验，形成初步思路。
2. 初稿起草：起草小组依据调研结果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房车发展现状，起草了《房车管理办法》初稿，明确了管理原则、各部门职责、房车运营规范、安全管理等关键内容。
3. 意见征集与修改：初稿完成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过政府官网、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征求意见稿，并组织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召开座谈会。共收到意见建议[3]条，对合理意见进行了充分吸纳，对管理办法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
4. 合法性审查：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管理办法的各项条款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审查通过后形成送审稿。
四、主要内容说明
1.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在度假区内房车的停放、临时使用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房车，是指配备卧室、厨房、卫生间等设施，包括自行改造具备旅行宿营功能的车辆或原装出厂的自行式房车及拖挂式房车。
2. 职责分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房车占用公共区域、停车位范围内影响市容环境等行为的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范围内房车停放、行驶的交通安全管理；  
自然资源局与住建局：统筹房车营地、停车设施的规划建设；  
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及政策宣传工作。  
3. 房车营地管理：对房车营地的规划建设、设施配备、运营服务等提出要求，营地应具备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设施，提供安全、卫生、舒适的服务环境。

五、与现行政策的衔接
本管理办法与现行的交通管理、旅游管理等政策保持一致，对涉及房车管理的部分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在旅游政策方面，对房车旅游服务标准进行了规范，与现有旅游景区管理规定相协调，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起草单位：阿尔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旅游观光车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观光车作为景区内重要的交通载具，在提升游客游览体验、缓解景区交通压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旅游观光车的管理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部分景区观光车超期未检、车辆维护保养不到位，导致车辆安全性能下降；驾驶员资质审核不严，部分驾驶员缺乏专业培训，安全意识淡薄，超速、超载行驶现象时有发生；观光车运营秩序混乱，线路规划不合理，站点设置不规范，争抢客源、随意停靠等问题严重影响景区正常运营秩序，也给游客带来安全隐患。为了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制定一部统一、规范的旅游观光车管理办法迫在眉睫。
 
二、起草依据
 
本管理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管理办法的合法性、科学性与规范性。
 
三、起草过程
 
1. 组建团队与调研：由市城管局牵头，联合市交通局、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文旅局等部门成立起草小组。通过实地走访本市多个热门景区，与景区管理人员、观光车驾驶员、游客进行深入交流，了解观光车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时，收集整理国内其他地区在旅游观光车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为起草工作提供参考。
2. 初稿起草：起草小组依据调研结果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起草了《旅游观光车管理办法》初稿，明确了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各部门职责、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运营管理、安全管理等主要内容。
3. 意见征集与修改：初稿完成后，通过政府官网、政务新媒体平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组织召开景区代表、行业专家、相关企业座谈会。共收到意见建议[X]条，经过梳理分析，对合理意见予以采纳，对管理办法进行多轮修改完善，重点对车辆安全标准、驾驶员资质要求、运营监管措施等内容进行优化。
4. 合法性审查：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管理办法的各项条款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内容。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最终的《旅游观光车管理办法（试行稿）》。
 
四、主要内容说明
 
1. 适用范围：本办法所称旅游共享观光车，是指以各种动力、人力、畜力为驱动，用于为旅游度假区内（阿尔山市温泉街）游客提供服务的交通工具。主要包括电动车、自行车、畜力车等观光车辆。
2. 职责分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共享观光车停放秩序的监督管理，加强共享观光车乱停乱放等违章现象的处罚力度，维护城市市容秩序。运营单位负责共享观光车的日常回收和定点投放工作。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指定经营点位的运营单位办理营业执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负责协调各部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机制，确保监管到位，服务到位。
3. 车辆管理：要求购置的旅游观光车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建立车辆档案，记录车辆基本信息、维护保养、检验检测等情况。严禁使用报废、拼装、改装的观光车。
4. 运营管理：规范观光车运营线路和站点设置，实行定点定线运营。合理确定运营价格，并向社会公示。建立健全运营管理制度，加强对运营秩序的管理，严禁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
5. 安全管理：要求运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加强对观光车的日常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在观光车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配备必要的消防、急救等安全设施设备。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五、与现行政策的衔接
 
本管理办法与现行的旅游、交通、特种设备安全等相关政策法规相衔接，对涉及旅游观光车管理的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进一步明确管理要求和标准，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实施过程中，与现有政策协同发力，共同保障旅游观光车的安全运营和规范管理。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本管理办法实施后，相关部门将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各项规定的操作流程和标准，确保管理办法能够有效落实。
2. 考虑到部分景区的实际情况，设置一定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景区可按照现有管理模式运营，但需逐步整改，达到本管理办法的要求。过渡期结束后，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
 
起草单位：阿尔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